一帆公益基金会监事会制度
第一章 总 则
第一条   为了规范本基金会监事会管理，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，确保监事会依法独立、有效行使监督权，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制定本制度。   
第二条   基金会监事会应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，检查本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，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，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，听取基金会有关情况的通报，并向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指导单位以及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
第三条  监事会应当依法行使监督权。  
第二章 监事会
第四条   本基金会设立监事会人员由理事长及主要捐赠人吉晨卫生推荐产生。监事会设监事长1名，监事2名，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。监事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
     第五条  监事的资格：
    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拥护本基金会宗旨，遵守本基金会章程；
    （二）热心本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；
（三）坚持原则、公正廉洁；
（四）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；
（五）理事、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务人员不得兼任监事。
第六条  监事的产生和罢免：
（一）监事由主要捐赠人、业务指导单位分别选派；
（二）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；
（三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。
     第七条  监事会的职权、职责：
（一）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，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；
    （二）列席理事会会议，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，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指导单位以及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；
（三）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，忠实履行职责；
（四）监事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。
第三章  监事长职权、职责职权
第八条  监事长行使下列职权、职责：
（一）遵守章程，忠实履行职务；
（二）自觉接受监事会的监督；　　
（三）履行章程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。
第四章 监事会会议
第九条  监事会会议依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，但每年不得少于2次。监事会议由监事长主持，必要时邀请理事会有关人员参会。
第十条  监事会会议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开，监事会会议作出的决定需超过全体监事半数通过方为有效。
第十一条  监事会议要有专人作好记录。形成决议的，应当场制作会议纪要，并由出席监事审阅、签名。必要时，应将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向本会理事长或理事会及有关部门通报。
第十二条  决议违反法律、法规或章程规定，参与决议的监事应当承担责任。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，该监事可免除责任。
第五章 附 则
第十三条　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
会章程的规定办理。
　　第十四条　本制度在2020年7月31日一届一次会议中获得通过，从2020年8月1日起试行，由监事会负责解释。

